
 

 

 

 

 

 

緩 課 股 票 轉 讓 所 得 申 報 憑 單  
（限分配 87 年度或以後年度盈餘，所得人為個人居住者及總機構在  

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專用） 

編號： 

課
票
行
司 

緩
股
發
公 

統一
編號 

        

名稱  

轉讓股東之戶號： 

  
格式代號及所得類別 

（請打 V，不同類別應分開填寫） 

轉讓原因   

發生日期 

（課稅年度） 

年 月 日 

轉讓原因請打 V 
出 售 
帳 戶 

□本人帳號： 

□代理人帳號： 

71□營利（股利、盈餘） 

79□薪資（員工紅利） 

 買賣  放棄緩課 

代理人姓名 

地址 

電話 

 

 繼承  送存集保 

 贈與 

(信託案件) 

 贈與 

(非信託案件) 

 其他   

原取
得增
資記
名股
票人 

姓名或 
名  稱 

 統 一 編 號           

地 址  
市 
縣 

 
區鎮 
市鄉 

 
里 
村 

 鄰  
路 
街 

 段  巷  弄  
號之 
樓之 

 

盈餘緩課總股數 

A 

(I 之合計數) 

每股面額 
B 

轉讓 
單價 

C 

票面總金額 
D=B×A 

轉讓總價額 
E=C×A 

所得申報金額 
F 

(採 D 與 E 較低者填列) 

 
□：10 元 

□：   元 
    

取得日期 

（除權日） 

股數小計 

G 

轉增資方式﹪ 

H 盈餘緩課股數 

I=G×H 

申報單位名稱及 

統一編號(蓋章) 
盈餘 員工紅利 

     

      

     

   
※為避免財政資訊中心掃瞄結果模糊不清，影響納稅服務，本聯應直接以黑色原子筆填寫，不得移作複寫。 
第 1 聯：報核聯  通報所在地稽徵機關運用 

檔案

編號 

年度 資料別 縣市 機關 冊  號 頁號 

      



 

 

 

 

緩 課 股 票 轉 讓 所 得 申 報 憑 單  
（限分配 87 年度或以後年度盈餘，所得人為個人居住者及總機構在  

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專用） 

編號： 

課
票
行
司 

緩
股
發
公 

統一
編號 

        

名稱  

轉讓股東之戶號： 

  
格式代號及所得類別 

（請打 V，不同類別應分開填寫） 

轉讓原因   

發生日期 

（課稅年度） 

年 月 日 

轉讓原因請打 V 
出 售 
帳 戶 

□本人帳號： 

□代理人帳號： 

71□營利（股利、盈餘） 

79□薪資（員工紅利） 

 買賣  放棄緩課 

代理人姓名 

地址 

電話 

 

 繼承  送存集保 

 贈與 

(信託案件) 

 贈與 

(非信託案件) 

 其他   

原取
得增
資記
名股
票人 

姓名或 
名  稱 

 統 一 編 號           

地 址  
市 
縣 

 
區鎮 
市鄉 

 
里 
村 

 鄰  
路 
街 

 段  巷  弄  
號之 
樓之 

 

盈餘緩課總股數 

A 

(I 之合計數) 

每股面額 
B 

轉讓 
單價 

C 

票面總金額 
D=B×A 

轉讓總價額 
E=C×A 

所得申報金額 
F 

(採 D 與 E 較低者填列) 

 
□：10 元 

□：   元 
    

取得日期 

（除權日） 

股數小計 

G 

轉增資方式﹪ 

H 盈餘緩課股數 

I=G×H 

申報單位名稱及 

統一編號(蓋章) 
盈餘 員工紅利 

     

      

     

   
第 2 聯：備查聯  交原增資記名股票股東保存備查 

第 3 聯：存查聯  申報單位存查 


